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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傳統市場使用型態，基於使用者便利性及逛選習慣所致，常以一層

樓營運為主，二樓以上大多營運狀況不佳，此情形尤以中南部為甚，然

早期都市計畫訂定時，尚未考量此一使用者行為，常致市場改建時因受

建蔽率限制，無法容納既有攤商數量，難以維持市場改建前的榮景，本

案刻正改建之下營市場亦同如此。 

下營市場為興建於民國 40~50 年間，為一 U 型配置及一南北縱向

長條型二樓加強磚造建築所組成，容納店鋪位及攤位計 94 位，原為上

帝廟租賃予攤商的市場集中地，民國 61 年下營都市計畫制定時依其現

況將之劃設為市場用地，至今仍未徵收。由於該市場硬體結構興建已五

十餘載，期間除歷經計畫道路 3-5-10M 開闢時因部分拆除，店家自行以

鋼構架撐外，屋頂層亦自行搭建鋼架鐵棚，外觀顯為上重下輕，已無整

體結構性觀念，安全堪虞，並於民國 97 年時，經「臺灣省建築師公會」

之安全鑑定建議(詳附件一)，該硬體結構應終止現況之不當使用與作

為，以避免天然災害之發生，確保公共安全。 

臺南市市場處秉持改善市場經營環境、解決傳統市場老舊窳陋危險

骯髒的成立宗旨，鑒於下營市場為下營區居民重要市集地，卻存在窳

陋、建築結構堪慮危險及不衛生等問題，然礙於市府財政短絀，暫無財

源徵收該市場用地，而此問題攸關當地居民購物及身家安全亟需改善，

遂擬採公辦公營方式辦理改建，預計於民國 101 年辦理該市場改建工程

設計、監造，102 年辦理施工。 

惟改建除須全數安置原有攤位外，尚考量將來市場攤商營業模式、

顧客消費方式、動線安排、使用空間及須符合經濟部訂定之建築設計原

則等，以致現行市場用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強度不敷改建空間之需，擬循

都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修訂市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俾利市場改

建工程之進行，改善現有市場經營與購物環境，解決危險及髒亂等問

題，同時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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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本案之變更業經臺南市政府民國 101 年 4 月 24 日府經場工字第

1010340651 號函同意(詳附件二)，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認定配合直轄市重大設施之興建，乃辦理本案都市計畫變更。 

 

三、變更位置與面積 

本計畫變更位置如下圖 1 所示，為下營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四處市場

用地，面積總計約 0.74 公頃。 

 

圖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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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要 

本計畫位屬『下營都市計畫』範圍，該都市計畫之現行計畫內容概

要如下： 

一、計畫沿革 

下營都市計畫制定於民國 61 年 9 月 11 日，於民國 73 年發布實施

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案；民國 79 年發布實施第一期公共設施保留地專案

通盤檢討案；民國 86 年發布實施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分別

於民國 71 年 8 月 21 日、89 年 5 月 16 日及 94 年 9 月 30 日發布實施第

一、二及第三次通盤檢討。 

二、計畫位置與範圍 

下營都市計畫區位處下營區公所所在地，其計畫範圍東至新興村之

灌溉溝渠，南至仁里村，西至大埤寮，北至紅厝村聚落南端，計畫面積

約 327 公頃。 

三、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 20,000 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約 162 人(計畫人口除以住

宅區、商業區面積之商數) 。 

四、土地使用計畫 

計畫區內劃設有住宅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宗教專用區、加油

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及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約 261.46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79.96%。 

五、公共設施計畫 

劃設 5 處機關用地、3 處國小用地、1 處國中用地、8 處公園用地(含

「公(兒)」用地)、4 處市場用地、3 處停車場用地、2 處「廣(停)」用地

及溝渠用地、綠地、道路用地、人行廣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約 65.54

公頃，佔計畫區總面積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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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土地使用類別 現行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總面積(%) 佔都市發展用地

面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宅區 119.11 36.42 60.00

商業區 4.21 1.29 2.12

乙種工業區 8.91 2.73 4.49

宗教專用區 0.52 0.16 0.26

加油站專用區 0.14 0.04 0.07

電信專用區 0.08 0.03 0.04

農業區 128.49 39.29 --

小計 261.46 79.96 66.9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54 0.16 0.27

學校用地 12.19 3.73 6.14 

公園用地 7.98 2.44 4.02

公(兒)用地 1.24 0.38 0.63

綠地 5.02 1.53 2.53 

人行廣場用地 0.90 0.28 0.45

廣(停)用地 0.50 0.15 0.25

停車場用地 0.43 0.13 0.22

市場用地 0.74 0.23 0.37 

電力事業用地 0.07 0.02 0.04

溝渠用地 1.95 0.60 0.98

道路用地 33.94 10.38 17.10

臺糖鐵路用地 0.04 0.01 0.02

小計 65.54 20.04 33.02

合計 327.00 100.00 －

都市發展用地 198.51 － 100.00 
資料來源：變更下營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註： 1.表列面積除指明變更地號者，以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及地籍圖作為執行依據外，餘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

積為準。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土地面積。 
3.表列數字計算至小數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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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維護居住環境品質，促進土地合理利用，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

條規定訂定之。 

二、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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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二十。 

四、乙種工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七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一十。 

五、加油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二十。 

六、電信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五十。 

不適用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七、宗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一百六十。 

八、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五十。 

九、國中、小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五十，但現況建蔽率已超過百分之四十者，則得提高至百

分之五十。 

十、市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 

十一、電力事業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五十。 

十二、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列

獎勵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部份依內政部訂定「建築技術規

則」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地

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三十為

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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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

留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十三、建築線退縮規定 

(一)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一、○○○平

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為高強度使用之整體開發地

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分區及用地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備 註

住 宅 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

不得設置圍牆，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臨道路退

縮建築。 

商 業 區 

工 業 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路境

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臺南市

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決

定。 
公共設施用地

及 
公用事業設施 

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路境

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二) 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分區及用地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備 註

住 宅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公

尺者，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

建築，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二百八十一條規定辦理。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臨道路退

縮建築。 

商 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公

尺者，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

建築，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二百八十一條規定辦理。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綠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臨道路退

縮建築。 

十四、停車空間劃設標準 

(一)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一、○○○平

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為高強度使用之整體開發地

區，其住宅區、商業區之停車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理，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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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特殊經提報臺南市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

規定。 
總 樓 地 板 面 積 停 車 位 設 置 標 準

一五○平方公尺以下（含） 免設停車位 
超過一五○平方公尺至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至四○○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類推 

(二) 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九

條規定辦理。 

十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十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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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環境現況概述 

下營區市場用地，目前僅位於「市一」市場用地上的下營市場現況

營運中，以下就其基地本身條件及環境現況概述如下： 

一、鄰近交通系統 

縣道 173 線為本計畫區向南往麻豆之聯外道路，向北往坔頭港則以

鄉道南 67 線作為經鹽水區通往新營之聯外動線，而縣道 174 線為東西

向之聯外道路，東往新營，西往學甲；而下營市場位於縣道 173 與 174

交會處，往北透過鄉道南 67 線通往鹽水，往南與省道台 19 線連接，交

通機能性良好(詳圖 3)。 

 

圖3 下營市場鄰近交通示意圖 

二、周邊環境現況 

下營市場位於「商業區」之核心地帶，並透過中山路的廟前廣場與

信仰中心上帝廟串連，為下營區人潮聚集的節點，並鄰近區公所、衛生

所、圖書館、消防局、學校及公園等公共設施(詳圖 4)，考量商業活動

之聚集性與區民之消費習性，下營市場區位應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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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下營市場周邊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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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營市場範圍與土地權屬 

(一)範圍 

下營市場範圍如圖 5 所示，分別以中山路一段 29 巷為北界，民生

街為東界，中山路一段為西界，復興街為南界。 
 

圖5 下營市場範圍示意圖 

(二)土地權屬 

如表 2 所示，土地權屬單純，僅為上帝廟與國有財產局所有，上帝

廟佔土地總面積 93.72%，國有地 6.28%。 

表2 土地權屬分析表 

      類別 
項目 

土地清冊 面積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面積(㎡) 持有面積(㎡) 百分比(%)

私有地 營
南
段 

70 下營上帝廟 1,078.08 1,313.70 93.72
70-1 下營上帝廟 235.62

公有地 71 國有財產局 88.05* 88.05 6.28
合計 -- -- -- 1,401.75 1,401.75 100.00

註：1.上表所載面積僅供統計參考用，實際面積應以地籍範圍線為準，如地籍線未分割部分

則以計畫圖實際釘樁地籍分割測量為準。 
    2.71 號土地權屬面積為 175.73 ㎡，*者面積為改建範圍內面積，係由數值圖面量測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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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下營市場土地權屬 

四、使用現況 

(一)攤位使用現況 

市場現況承租攤商計有 53 位，分別設有舖位區(44 個)、攤位區(50

個)，現況使用已超出改建範圍(詳圖 7)。建築構造分為 A、B 棟，A 棟

係由臨中山路二段之 4 戶店鋪、臨中山路二段 29 巷 6 戶店鋪及臨中山

路二段 41 巷 5 戶店鋪所組成之一橫 U 型配置建築物，其構造屬二樓加

強磚造，屋頂層多有自行搭建之違建物分戶間牆多為磚造，屋頂為鋼架

鐵棚，外觀顯為「上重下輕」形式，並由臨中山路二段側穿廊進入中庭，

中庭覆有鋼架頂棚座；B 棟為臨民生街之南北向縱向長條型建物，臨街

計有九戶，並由其中穿廊連通零售攤販區。(詳圖 8) 

 

圖7 下營市場現況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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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B 棟建物，曾於計畫道路 3-5-10M 開闢時被部分拆除，除北

側少部分未損及結構外，餘臨接側梁柱均被大量拆除，於南側部分甚至

整戶幾被拆除，拆除後之剩餘建築物由店家自行以鋼構架撐，無整體結

構性觀念，且屋頂層多自行搭建之違建物(分戶隔間牆多為磚造，屋頂

為鋼架鐵棚)，外觀較 A 棟更形「上重下輕」。 

 

(二)停車使用現況 

目前之停車情形主要是利用「公二」武承恩公園之入口廣場(距下

營市場約 20 公尺)及「停一」停車場用地(提供 45 個停車位，距下營市

場約 100 公尺)，請詳圖 9。另部分機車停放則使用市場內穿廊處劃設之

停車格及周圍道路臨時暫停。 

因此，本次市場改建工程除需全數安置現有承租攤商攤位，另須符

合經濟部針對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之建築規劃指導，應以興建一層樓

為宜(附件三)，以致現行都市計畫訂定之市場用地使用強度不敷改建空

間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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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下營市場使用現況 

 

圖9 下營市場周邊停車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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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下營市場改建工程概述 

下營市場改建係採公辦公營方式辦理，於民國 100 年 5 月 18 日下

營上帝廟所有市場攤販協調會中決議「由市府承租下營上帝廟現有市場

用地興建市場供市民使用，原承租戶有新市場優先分配權…」(詳附件

四)。爰此，市府為達市場安全、衛生及整潔明亮目的進行原址改建工

程，委建築師進行改建規劃草案。 

惟現況建蔽率高達 100%，考量原所有承租攤商之容納，依現有承

租攤商數量 53 位進行改建規劃，擬拆除原攤位區棚架及舖位區建物，

以興建一層樓為主，並優先安置原承租攤商，依其營業類種區劃攤位分

區，改建為 53 個攤位數之挑高鋼骨構造結構物，足敷安置現有攤位使

用並增設公廁(含管理室)1 間及含設法定停車位(詳圖 10 所示)。 

該改建規劃案之空間設計係引用節能減碳之環保概念，利用適當的

開窗、開口，引進自然光源與自然通風，並設置遮陽板避免陽光直曬，

以塑造綠建築之環保空間；水電工程之設計為符合建築法規對市場之相

關規定，則規劃有機電、消防、冷凍空調及供水等新增設備，以提供安

全、舒適整潔、明亮之購物環境；改建後之市場主要出入口為臨接中山

路(22M)處，區內設計約 3M 寬之通行動線，除供購物步行外，也供作

防災緊急通道與非營業時間貨物運輸使用。 
   

圖10 下營市場改建後平面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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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理由與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原址改建之妥適性：本市場位於下營區商業核心地帶，與地方信仰中

心上帝廟為鄰，是下營區人潮聚集之重要節點，市場原址改建後結合

觀光人潮預期帶來商機無限；另現有攤商及舖位商之安置，將透過改

建說明會之召開，獲致協議。 

(二)市場改建之必要性：本市場因年代久遠、建物老舊，前於民國 96 年

11 月委請「臺灣省建築師公會」對全區進行安全鑑定(附件一)，報告

中闡明該鑑定標的物若採用補強措施，除所需費用龐大外，尚無法提

昇結構安全為首要的耐震能力，因此基於結構安全，建議應即終止對

鑑定標的物現況繼續不當使用與作為。 

(三)工程施作之急迫性：基於前述一、二變更理由，本改建工程具有亟

需改善以維公共安全之急迫性，日前市府已於本年度編列 200 萬預

算辦理本市場改建工程規劃、設計，俟都市計畫變更完成後，旋即

辦理。 

(四)土地使用強度之合理性：下營市場始建於民國 40~50 年間，而下營都

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則於民國 86 年 5 月 8 日發布實施之「訂定

下營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始訂定，惟訂定當時未參酌現

有攤(舖)之實際情形，致未能符現況改建之需；又依「都市計畫法台

灣省施行細則」所訂市場用地建蔽率為 80%，故為市場現況攤舖之安

置及土管要點之合理性，乃參照「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變更

計畫區市場用地之建蔽率為 80%，容積率則維持 240%。 

(五)市場逛選行為的習慣性：傳統市場使用型態，基於使用者便利性及逛

選習慣所致，以一層樓營運為主，二層以上常乏人問津、營運狀況不

佳；下營市場受制現行都市計畫建蔽率 60%上限，以致興建一層樓結

構物無法容納既有攤商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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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本變更案內容參照「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修訂市場用地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本計畫變更內容參見表 3。 

表3 變更內容綜理表 

位置 
變     更    內     容 

變  更  理  由 
原條文 新條文 

下營都市
計畫之市

場用地 

十、市場用地建蔽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六十，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四

十。 

十、市場用地建蔽

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八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四十。 

(一)原址改建之妥適性：本市場位於下營區
商業核心地帶，與地方信仰中心上帝廟
為鄰，是下營區人潮聚集之重要節點，
市場原址改建後結合觀光人潮預期帶
來商機無限；另現有攤商及舖位商之安
置，將透過改建說明會之召開，獲致協
議。 

(二)市場改建之必要性：本市場因年代久
遠、建物老舊，前於民國 96 年 11 月委
請「臺灣省建築師公會」對全區進行安
全鑑定(附件一)，報告中闡明該鑑定標
的物若採用補強措施，除所需費用龐大
外，尚無法提昇結構安全為首要的耐震
能力，因此基於結構安全，建議應即終
止對鑑定標的物現況繼續不當使用與
作為。 

(三)工程施作之急迫性：基於前述一、二變
更理由，本改建工程具有亟需改善以維
公共安全之急迫性，日前市府已於本年
度編列 200 萬預算辦理本市場改建工
程規劃、設計，俟都市計畫變更完成
後，旋即辦理。 

(四)土地使用強度之合理性：下營市場始建
於民國 40~50 年間，而下營都市計畫之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則於民國 86 年 5 月
8 日發布實施之「訂定下營都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始訂定，惟訂定
當時未參酌現有攤(舖)之實際情形，致
未能符現況改建之需；又依「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所訂市場用地建蔽
率為 80%，故為市場現況攤舖之安置及
土管要點之合理性，乃參照「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變更計畫區市場用
地之建蔽率為 80%，容積率則維持
240%。 

(五)市場逛選行為的習慣性：傳統市場使用
型態，基於使用者便利性及逛選習慣所
致，以一層樓營運為主，二層以上常乏
人問津、營運狀況不佳；下營市場受制
現行都市計畫建蔽率 60%上限，以致興
建一層樓結構物無法容納既有攤商數
量。 



 

 
 
 
 
 
 
 
 
 
 
 
 
 
 
 
 
 
 
 
 
 

附件一 

臺南市下營區(原臺南縣下營鄉)市場安全鑑定報告書(97.06.30) 



































 

 
 

 
 
 
 
 
 
 
 
 
 
 
 
 
 
 
 
 
 
 

附件二 

府經場工字第 1010340651 號函(101.04.24) 





 

 
 

 
 
 
 
 
 
 
 
 
 
 
 
 
 
 
 
 
 
 

附件三 

經中字第 09802607340 號函(98.05.08) 







 

 
 
 
 
 
 
 
 
 
 
 
 
 
 
 
 
 
 
 
 
 

附件四 

下營上帝廟所有市場攤販協調會會議記錄(100.05.18) 







 

 
 
 
 
 
 
 
 
 
 
 
 
 
 
 
 
 
 
 
 
 

附件五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歲出計畫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101 年度) 





 

 
 
 
 
 
 
 
 
 
 
 
 
 
 
 
 
 
 
 
 
 

附件六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紀錄(101.08.06)  

 
 
 
 
 
 
 
 
 
 
 
 
 
 
 
 
 
 
 
 
 
 
 
 
 

 







 

 
 
 
 
 
 
 
 
 
 
 
 
 
 
 
 
 
 
 
 
 

附件七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3 次會議紀錄(101.11.27) 

 










